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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股票市场涨跌难测，很多人不知从
何下手。如果遇到一个“专家”，自称可以带你
入股，“赚钱五五分，赔钱他全包”，这靠谱吗？
日前，茅箭区人民法院受理并审结一起网络诈
骗案件，冒充证券专家的男子被判向原告返还
部分涉案钱款。

据了解，原告系北京女子小涵（化名）。今年
年初，热衷炒股的小涵在网络上认识了证券“专
家”小宇（化名），经过一段时间交流后，两人于
今年 2月达成合作炒股协议。双方约定“盈利五
五分成，亏损包赔，亏多少赔多少”。从 2月起，
小涵在小宇的指导下购入股票并盈利，分 4 次
将盈利分成转账至小宇账户，共计 6.7万元。后
小涵的股票开始逐渐亏损，共损失 20余万元，
于是决定向小宇讨要损失，但双方就赔偿金额
无法达成一致。由于小宇系十堰人，故小涵向
被告所在地茅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茅箭区
人民法院受理此案，根据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
和履行情况来看，小宇为小涵提供证券投资咨
询和建议并收取报酬的行为，属于预测和建议
并收取利润分成的有偿服务。因证券业涉及公
共利益和整个金融市场的安全，法律对公民和
法人从事证券业的资格有严格的要求，未经中国
证监会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证券、期
货投资咨询业务，故依法判决：原告小宇主张的
20余万元投资损失不予支持，被告小宇向原告
小涵返还钱款 6.7万元。

本报讯 8月11日上午10时许，一位老人晕倒在
十堰街头，的姐驾车行经该处，迅速停车救起老人。

当日，佳裕出租车公司的姐张秀琴驾驶鄂
CD13961车行驶至车城西路中心小学路段时，发现
一位老人躺在地上。张秀琴迅速靠边停车，来到老
人身旁。凭借在公司学习的急救知识和日常积累的
经验，她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放平，确保其呼吸顺畅，
然后反复呼叫，老人逐渐清醒，但说不清家庭具体位
置和家人联系方式。张秀琴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
110报警电话，并向急救中心清晰准确地说明了现
场情况和所在位置。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过程中，

张秀琴始终陪伴在老人身边，不断安抚老人的情
绪。她时刻观察着老人的生命体征，采取了一些简
单有效的急救措施，为后续的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
间。不久，救护车赶到，张秀琴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
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她才默默离开。

经过医院全力救治，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老
人家属在得知事情的经过后，四处打听这位好心司
机，想当面表达感激之
情。当被问到当时的
想法时，张秀琴说：“看
到老人晕倒，我只想着
赶紧救人，这是每个人
都会做的事情。”

本报讯 日前，茅箭区一名“熊孩子”因为不写
作业被父母批评，一气之下将自己反锁在房间，结果
门锁损坏被困，家长无奈只得求助消防员。

8月 12日上午，十堰消防指挥中心接到求助，茅
箭区大川镇综合楼一名儿童与家长赌气把自己反锁在
卧室中，无论怎么敲门，孩子都没回应，担心他有过激行
为。茅箭区消防救援大队大川镇小型站消防人员到场
后了解到，被反锁的是一名10岁男童，因为玩手机不
写作业，被母亲批评，一气之下将房门反锁。家长担心
孩子出现过激行为，尝试开门导致门锁损坏。

由于不能确定男童的具体位置，消防人员认
为如果直接破门可能会误伤儿童，也会导致报警
人受到经济损失。消防人员做好安全措施，从阳
台旁爬进反锁的卧室。进屋后发现，男童坐在床

上，并无大碍，于是将男童交给其家人，对孩子进
行教育后离开现场。

跟着“专家”炒股 落入诈骗陷阱
女子亏损20多万元，讨要无果对簿公堂

■记者 何利 通讯员 王诗君 耿明军

本案中，小宇未经中国证监会许可通过微信
指导原告小涵操作股票并对于指导盈利的股票
收取 50%的利润分成，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被告应当返还原告给
予的股票分红 6.7万元。与此同时，原告小涵作为
股票投资者，对股票投资风险应当知晓，其虽然接
受被告小宇指导，但股票操作和账户均由其本人
实际控制，因此造成的投资损失应当自己承担。

老人晕倒街头

热心的姐紧急救人化险为夷
■记者 罗伟 通讯员 李梦秋

不写作业挨骂 反锁家门被困

消防员化身“蜘蛛侠”救出“熊孩子”
■文、图/记者 徐国文 特约记者 吴昕育

烟草零售户杨先生更换了烟柜，为了提升店面
形象，他将原来烟柜上的“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等禁
止销售标志丢在角落里，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发现
后要求其现场整改到位。杨先生想问禁售标识必须

张贴吗？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五

十条规定，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人不得向未
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
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应
设置相关禁止销售标志。持证人向未成年人销售烟

草制品或者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相关禁止销
售标志的，属于《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十
四条第十项规定的情形，发证机关可以责令持证人
暂停烟草专卖业务，进行整顿，直至依法取消其从事
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因此，烟草零售户应该将相
关禁止销售标识设置在显著位置。

□烟草专卖普法案例解析

显著位置应设置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标识
■通讯员 周学平

消防员从阳台旁爬进反锁的卧室。


